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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6-024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庆春路137号华都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3
412,975,655
74.01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明晖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王竹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595,455
比例（%）
99.9079

反对
票数

212,400
比例（%）
0.0514

弃权
票数

167,800
比例（%）
0.04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583,755
比例（%）
99.9051

反对
票数

201,400
比例（%）
0.0487

弃权
票数

190,500
比例（%）
0.046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544,955
比例（%）
99.8957

反对
票数

211,900
比例（%）
0.0513

弃权
票数

218,800
比例（%）
0.053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553,155
比例（%）
99.8976

反对
票数

383,000
比例（%）
0.0927

弃权
票数
39,500

比例（%）
0.009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558,555
比例（%）
99.8990

反对
票数

205,000
比例（%）
0.0496

弃权
票数

212,100
比例（%）
0.0514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165,655
比例（%）
99.8038

反对
票数

633,100
比例（%）
0.1533

弃权
票数

176,900
比例（%）
0.0429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097,555
比例（%）
99.7873

反对
票数

684,200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193,900
比例（%）
0.0471

8、议案名称：关于与物产中大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4,803,487
比例（%）
94.4116

反对
票数

6,011,730
比例（%）
5.4156

弃权
票数

191,700
比例（%）
0.1728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512,855
比例（%）
99.8879

反对
票数

301,100
比例（%）
0.0729

弃权
票数

161,700
比例（%）
0.0392

10、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552,817
比例（%）
99.5909

反对
票数

292,400
比例（%）
0.2634

弃权
票数

161,700
比例（%）
0.1457

1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2,494,755
比例（%）
99.8835

反对
票数

371,800
比例（%）
0.0900

弃权
票数

109,100
比例（%）
0.0265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26,625
比例（%）
98.4868

反对
票数

6,034,130
比例（%）
1.4611

弃权
票数

214,900
比例（%）
0.052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预计 2026年度担保额度
的议案

关于与物产中大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
务的议案

关于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
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 于 董 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400,100

34,405,500

33,944,500

28,619,170

34,359,800

34,368,500

34,341,700

比例（%）

98.7867

98.8022

97.4783

82.1856

98.6709

98.6959

98.6190

反对

票数

383,000

205,000

684,200

6,011,730

301,100

292,400

371,800

比例（%）

1.0998

0.5886

1.9648

17.2638

0.8646

0.8396

1.0676

弃权

票数

39,500

212,100

193,900

191,700

161,700

161,700

109,100

比例（%）

0.1135

0.6092

0.5569

0.5506

0.4645

0.4645

0.313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获得通过，其中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议案4、5、7、8、9、10、11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8、10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俊杰律师、沈鹏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6-026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6年5月1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11名，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明晖先生主
持召开，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陈明晖、叶光明、蔡舒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6-025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暨2026年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10:00-11:00通
过价值在线网络平台（网址：www.ir-online.cn）召开了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4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浙

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暨 2026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1）。

2026年5月11日，公司董事长陈明晖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黎曦先生，独立董事周劲松先生，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竹青先生，财务总监张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就
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问1：2026年2月以来，煤炭价格震荡回升，公司的煤炭流通业务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情况

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凭借长期积累的规模优势与稳健的经营
策略，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稳住发展态势，展现出卓越的抗风险能力与穿越周期的发展潜力。

煤炭流通业务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9.33亿元，板块实现利润总额1.24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2.35%。感谢您的关注！

问2：2025年，公司发行了5.3亿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这个专项计划的基本情况和发行目的
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公司成功发
行“财通-物产环能电力上网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5.3亿元人民币，实现公司
首次进入债券市场。

该专项计划以公司污泥及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电力上网收费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相关项目运
营稳定、现金流可预测，绿色属性突出。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公司有效盘活存量绿色资产、优化资产
负债结构，为清洁能源业务持续投入提供资金支持。项目采用“1+1+1”期限结构设计，在市场波动背
景下仍获得多家专业机构积极认购，最终发行利率1.75%，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公司绿色资产质量的认
可。感谢您的关注！

问3：公司2025年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75亿元，较去年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主
要原因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净流
入25.57亿元，主要系公司2025年度销售商品、采购货物的经营性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感谢您的关
注！

问4：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贵公司2025年来自于绿色电力和绿色能源等清洁能源相关的收
入金额有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始终锚定“成为绿色高效的环保能源综合服务引领者”战略愿
景，坚定执行“能源贸易+能源实业”双轮驱动战略，紧抓“双碳”战略目标引领下的产业变革机遇，夯实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基。

2025年公司来自于绿色电力和绿色能源等清洁能源（含污泥处置、生物质发电及供热、新能源业
务）相关的收入为8.34亿元。感谢您的关注！

问5：南太湖项目是否已经并表？本次并购对于公司有什么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坚定实施“能源贸易+能源实业”双轮驱动战略，坚持外延扩张与

内生增长协同发力，持续提升全产业链综合竞争力。
2026年1月，南太湖科技已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南太湖科技以集中供热为核心主业，同步开展生物质、污泥及固废协同处置，是具备多元能源供

给与固废综合利用能力的综合性热电联产主体，年供热规模超200万吨。本次并购是公司践行双轮
驱动战略的关键布局，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公司在国内热电联产领域的行业地位与市场影响力，实现
业务规模与经营效益同步提升，有效优化战略布局、放大产业协同效应、增强核心竞争能力，为公司构
建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感谢您的关注！

问6：2025年，公司热电联产板块中蒸汽、电力、压缩空气、污泥处置等销售情况如何？同比去年
同期有何变化？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5年度，公司热电联产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9.41亿元，实现净利润
5.06亿元，有效对冲贸易波动性风险，为公司整体盈利提供稳定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蒸汽873.19万吨，同比增长1.14%；总供电量147,403.55万千瓦时（其中光伏
供电 3,282.20万千瓦时、生物质供电 31,276.05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4.11%；销售压缩空气 330,979.00
万m3，同比增长12.33%；处置污泥83.24万吨，同比增长7.52%。感谢您的关注！

问7：公司在低碳零碳园区建设方面有哪些布局或实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紧跟“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导向，加快布局新能源与低碳产业，

推动业务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未来增长新动能。
报告期内，公司低碳园区建设成效显著，多个示范项目落地运营，彰显绿色发展实力。公司基于

混合储能的多能耦合智慧低碳供能示范项目于2025年12月圆满完成首次熔盐供汽，该项目可实现工
业蒸汽连续供应，实现谷电消纳、稳定供能与电力上网的协同优化；德清光储充一体示范项目通过建
设分布式光伏系统、储能设施及充电桩集群，实现“光伏—储能—充电”协同运行，为园区绿色低碳转
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综合能源示范路径；公司参与共建的浙工大零碳建筑光储充融合一体化示范项目
以高校建筑为应用场景，将光伏系统与车棚、幕墙、采光顶及屋面等建筑结构深度融合，形成“风光储
充用”一体化零碳建筑能源解决方案，入选2025年度“杭州市十大低碳应用场景”。

此外，公司围绕资源化利用，统筹推进资源循环与新型能源技术融合发展，在污泥焚烧综合利用、
生物质高效利用、废旧轮胎循环利用等领域积累多项技术创新成果，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拓展规模
化应用，落实“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感谢您的关注！

问8：年报披露公司布局储能设备研发制造，并自主研发“1.44MW/3.343MWh 移动储能充电系统”
形成大型储能与移动式储能两大品类，公司在大型储能与移动式储能方面的发展和布局的情况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加快构建新能源“投产运供研”发展平台，打造综合能碳一体化
服务商。

公司已布局储能设备研发与制造，自主研发 2508kWh、3343kWh、4180kWh移动储能充电系统和
5016kWh大储集成系统，形成大型储能与移动式储能两大核心产品体系。

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储能领域，持续加大技术研发与产能建设，不断完善产品矩阵、拓展应用场
景，强化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与系统集成能力，推动大型储能与移动储能业务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市

场竞争力与行业地位。感谢您的关注！
问9：请问公司熔盐储能示范项目目前的进展如何？熔盐储能业务未来的发展规划是怎样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基于混合储能的多能耦合智慧低碳供能示范项目已于2025年

12月完成首次熔盐供汽，项目具备向工业园区供应绿色蒸汽的能力，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并成功入选2025年“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十大科技创新”榜单。

未来，公司将以该示范项目为抓手，结合光热发电、火电厂灵活性调峰调频改造、零碳园区建设等
多个应用场景，深化技术研发与方案优化，针对不同场景的能源需求特点，推动熔盐储能技术在更多
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感谢您的关注！

问10：公司2025年1月份发布了《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现金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每年度拟分配的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40%，请
问2025年的分红情况如何？后续公司在分红方面有什么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自公司2021年上市以来，公司每年持续稳定现金分红，较好地践行
了高质量发展回报投资者的理念。

2025年，公司进一步丰富股东回报方式、增加现金分红频次，2025年中期分红0.1元/股，派发现金
0.56亿元(含税）；2025年年度拟分红0.37元/股，拟派发现金红利2.06亿元（含税），全年度现金分红（含
拟分配的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占2025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1.08%。

未来公司将在持续提升业务质量的基础上，持续增强投资者回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引导投资
者树立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提高市场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发现和认可。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具体内容，投资者也可登录价值在线平台（www.ir-online.cn）查阅。投资者如

有进一步的问题及意见建议，欢迎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投资者热线电话、上海证券交易所互动
平台等渠道与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27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5月27日 14点30 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庆春路137号华都大厦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27日
至2026年5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产中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物产中

大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
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
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
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
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
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071
股票简称

物产环能

股权登记日

2026/5/20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办理会议登记或报到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1）法人股东：法人

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第（1）（2）条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
印件，同时电话确认，登记时间以邮戳或本公司收到传真、电子邮件日期为准。

（二）登记时间：2026年5月22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三）登记地点：杭州市庆春路137号华都大厦7楼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1-87231399
传真号码：0571-87215672
联系人：王竹青、朱磊倩
邮箱：wchnsa@zmee.com.cn

邮政编码：310003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6-027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新增的关联交易系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的需要，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用

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交易的发生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及利润来源等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定价遵循
市场原则，未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

●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18日，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
联董事叶光明先生、蔡舒女士回避表决，其余9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2026年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上述增加关联交
易额度事项已经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

2026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陈明晖先生、叶光明先生、蔡舒女士回避表决，其余8位董事
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如下：经审慎查验，公司拟增
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向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中大”）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企业购买产品、商品及服务等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人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关联交易
类别

购买产品、商品及
服务等

调整前
2026年预计额度

20,000,000.00

调整后
2026年预计额度

455,000,000.00

2025 年累计关联交
易发生金额

7,229,846.90

2026年年初至4月30
日累计关联交易发生

金额

9,865,591.38

除本次增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外，2026年度其他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内容、金额等不
变，仍按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2026年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执行。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公司名称：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01221
法定代表人：陈新
注册资本：517,117.98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2年12月31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56号
主要股东：截至2026年3月31日，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股25.53%，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17.26%。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销售与租赁，

电子商务技术服务，二手车交易与服务，国内贸易，从事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物流仓储信息服务，
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物业服务，养老养生健康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20,099,215.11万元，负债总额为 13,999,192.09万元，净资产 6,
100,023.02万元；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59,646,252.2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326.19
万元，资产负债率69.65%（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 23,883,635.40万元，负债总额为 17,510,810.89万元，净资产 6,
372,824.51万元；2026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3,420,258.1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
095.69万元，资产负债率73.32%（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物产中大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目前持有公司54.12%的股份，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6.3.3条和6.3.9条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在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物产中大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物产中大能按约定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约情形。物产中大目前依法

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交易均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交易价格均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同时参照公司与其他交易对方发生的同类交易价格，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
等市场原则。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在关联交易额度内办理相关具
体事宜或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系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

用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交易的发生不
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及利润来源等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定价遵
循市场原则，未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6-053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6年5月11日，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归还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万元。
一、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号）核准，公司向北京风
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增利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六家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配套资金，合计发行可转债1,2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按照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180,158,679.25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2月28日全部到账。

2025年10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非公开发
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或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已使用非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截至 2026年 5月 11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非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人民币 40,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如已归还完毕）

人民币40,000.00万元

不适用（已全部归还）

√是 □否

2026年5月11日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795 证券简称：摩尔线程 公告编号：2026-020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
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摩尔线程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摩尔线程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公告。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9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
件、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相关任职文件、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
劳务合同等。

二、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
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
之处。

综上，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6-016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
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议案》。公司决定对京沪
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体原则
以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

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为原则，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
二、实施方案
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 300~350km/h、200~250km/h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

布票价上浮20%。
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

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司将持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真诚欢迎广大旅客选择乘坐高铁动车组列车出
行。

三、风险提示

此次票价优化调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6-015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4月30日以

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2026年5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11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99 证券简称：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7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明微电子”）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
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深圳市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意见。截至公
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

子公司或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子公司或分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下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1096 证券简称：宏盛华源 公告编号：2026-022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华源”或“公司”）于2026年2月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于中国银行购买了大额存单，其中 5,000.00万元于近日赎回，收回本金 5,000.00万
元，实现收益11.25万元。

产品名称

单位大额存
单

受托人名称

中国银行

产 品 金 额（万
元）

5,000.00
起息日

2026/02/11
到期日

2026/05/11
年化收益率（%）

0.90

赎 回 金 额（万
元）

5,000.00

实 际 收 益（万
元）

11.25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2月 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1,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期限自上一次授权期限
到期日（2026年4月9日）后的12个月内有效。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
明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宏盛华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2026年2月，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大额存单。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宏盛华源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三、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购买大额存单的余额为26,000.00万元（不含本公告披露赎回的募集资金5,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13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6-023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不减持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承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鉴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支持公司实现未来战略规划，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内在价值合理反映，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徐辰先生，副总经理莫要武先生，董事、副总经理马伟剑先生，副
总经理赵颂恩女士自愿承诺：自2026年5月11日起24个月内（2026年5月11日至2028年5月10日）
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承诺期间内因送股、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前述不减持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徐辰

莫要武

马伟剑

赵颂恩

持股数量（股）

54,998,783
24,060,656
15,108,714
51,143

持股比例

13.67%
5.98%
3.76%
0.01%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53 证券简称：英诺特 公告编号：2026-016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诺特”）于2026年5月11日收到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函》。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首发上
市”）的保荐机构，原委派丁明明先生、郑明欣先生担任公司首发上市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法定
持续督导期截至2025年12月31日。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华泰联合证
券将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直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现因丁明明先生工作调整，不再负责对英诺特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日后持续督导工作的有

序进行，华泰联合证券决定委派董炜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丁明明先生担任公司的保荐代表
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
督导义务结束为止。此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代表人为董炜源先生、
郑明欣先生。

本次变更不影响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丁明明先生在担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出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附件：董炜源先生简历
董炜源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监、保荐代表人，曾参与的项目包括：万孚生物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众生药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英诺特 IPO、重庆银行 IPO、中国银河证券私募债、
中国铁建公司债、农业银行二级资本债等项目。


